医院电子化系统升级若干建议
1、疾病诊断病名必须是规范的（ICD-10），用选择的，不允许随便手工诊断，以保证诊断病名与ICD-10疾病编码一一对应关系。

这点很重要，若允许随便下手工诊断名称，就不能保证诊断病名与ICD-10疾病编码一一对应，因为不是传染病库中的病名，就不能自动提醒传染病报告。
2、以省里提供的法定传染病ICD-10编码目录为准，完善电子系统的传染病提醒库（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印发《福建省医疗机构HIS系统39种法定传染病ICD-10编码目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），当医生选中库中传染病病名就会自动提醒传染病报告，并弹出传染病报告卡（报告卡必须是最新版的，职业为学生、幼托儿童、教师、工人、民工、医务人员、干部职员等集体单位人员工作单位为必填项）。
3、医院有权限对传染病提醒库进行维护，若发现新的未纳入到库里的传染病，有权限进行增加。
4、门诊、住院，医生只要点到库中的传染病病名，就要有自动提醒报告传染病功能，录完传染病报告卡发送到保健科，保健科下载并网络直报。（门诊和住院都要有这个功能）
5、门诊日志、住院登记一览表除了应有的项目（门诊9项，住院10项）外，建议增加“疫报、瘤报、AFP病例”等项目，若是其中病例给予打“√”
6、AFP病例（编码见下表）能够自动提醒临床医生（如“AFP病例？请与保健科联系”），以便及时调查和采集粪便标本。
AFP监测病例
G61.0（2）格林巴利综合征（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，GBS）；

G37.3（3）横贯性脊髓炎、脊髓炎、脑脊髓炎、急性神经根脊髓炎；

G62.0（4）多神经病（药物性多神经病，有毒物质引起的多神经病、原因不明性多神经病）；

M54.105（5）神经根炎；

G58.7（7）单神经炎；

G72.300、G72.301、 G72.302、G72.304（9）周期性麻痹（包括低钾性麻痹、高钾性麻痹、正常钾性麻痹）；

G70.0（10）肌病（包括全身型重症肌无力、中毒性、原因不明性肌病）；

A05.1（12）肉毒中毒；

G82（13）四肢瘫、截瘫和单瘫（原因不明）；

R29.802（14）短暂性肢体麻痹。

